青岛华昆港机耐磨铸钢有限公司订货合同
一、定做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称：甲方）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二、加工方：青岛华昆港机耐磨铸钢有限公司 （以下称：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地点：青岛
三、加工内容： 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材质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总价（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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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计
	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	


四、基本要求：按照甲方提供的图纸加工制作
五、交货方法： 自预付款到账后15天交货，运费甲方负担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付款方法： 甲方预付50%货款，乙方投产，付全款发货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质量责任： 交货后如存在加工质量缺陷，乙方负责包换。
八、付款责任：若乙方发出提货通知，甲方超过30天不提货，或终止提货，按照货款额计算本息。

	九、违约责任：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有关条例执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定 作方
	
	加  工  方
	青岛华昆港机耐磨铸钢有限公司

	地  址
	
	地  址
	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中路467号汇商国际D2401

	法定代表人
	
	经办人 ： 
	法定代表人
	李明
	经办人   刘荣飞

	开户银行： 
	税务：
	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青岛长江中路分理处
	税务：37021179083325X

	帐号：
	传真：
	帐号：216904391468
	传真：0532-85131209

	邮编：
	电话：
	邮编：266555
	电话：0532-85131209


    注：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持贰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